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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相关方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为切实维护广大股东的权益，保障和促进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董事会对涉及业绩承诺的子公司的业绩情况进行审核，现将涉及

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做如下说明。 

一、 涉及业绩承诺的子公司 

1、 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有限公司（“资阳医院”） 

2013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永道医疗与四川健顺王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

协议规定，永道医疗以人民币 2,500 万元受让资阳医院 100%的股权。四川健顺

王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资阳医院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净利润不低于 600 万元、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的净利润

不低于 650 万元、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净利润不低于 700

万元；若无法实现该收益目标，其差额由四川健顺王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资

阳医院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2、 蓬溪健顺王中医（骨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蓬溪医院”） 

2013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永道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永

道医疗”）与王健忠签署《关于蓬溪健顺王中医（骨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规定，永道医疗以人民币 8,000 万元受让蓬溪医院 100%

的股权。王健忠承诺：蓬溪医院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

元、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的净利润不低于 2,200 万元、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净利润不低于 2,300 万元；若无法实现该收

益目标，其差额由王健忠向蓬溪医院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3、 四川恒康源药业有限公司（“恒康源”） 

2013 年 11 月 6 日，恒康医疗与李拓、李聂伟和曹作彬三人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恒康医疗以自有资金 1.01 亿元受让恒康源（原四川华济药业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李拓、李聂伟和曹作彬共同承诺：恒康源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连续 36 个月内每 12 个月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00 万元、2,350 万元和

2,400 万元；若无法实现该收益目标，其差额由受让方在转让价款中予以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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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转让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4、 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赣西医院”） 

2014 年 7 月 11 日，恒康医疗与江西康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康远投资”）、

自然人陶明签署《关于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根据

协议规定，恒康医疗以人民币 12,000 万元受让康远投资持有的赣西医院 75%的

股权，并通过增资最终取得赣西医院 80%股权。根据协议约定，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赣西医院的未分配利润全部归属并分配给恒康医疗，康远投

资不享有分红的权利；陶明作为赣西医院的实际控制人向恒康医疗做出业绩承诺：

赣西医院2014年度至 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税后净利润）

分别为 850 万元、2100 万元、2500 万元；如果赣西医院在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中，有任一年度未达到业绩承诺，康远投资和陶明需对恒康医疗做出现金补

偿；康远投资及陶明对前述现金补偿承担连带责任，恒康医疗有权要求康远投资

以所持赣西医院 20%的股权作为现金补偿的质押，有权要求陶明以持有康远投

资的股份作为现金补偿的质押。 

5、 瓦房店第三人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瓦三医院”） 

2014 年 8 月 20 日，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恒康医疗”）与宋丽华

等 44 名自然人签署了《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宋丽华等人关于瓦房店第

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恒康医疗以人民币

50,277.50 万元收购由前述人员所持有的瓦三医院 70%的股权；宋丽华等 44 名

自然人单独及共同且不可撤销地向恒康医疗承诺：以2014年度的利润总额8,300

万元为基准，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分别实现利润总额不低于 9,130

万元、10,043 万元和 11,047.30 万元。利润总额是指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两者孰低）扣除企业所得税费之前

的总利润额。如果瓦三医院在上述业绩承诺的任一年度未达到业绩目标，转让方

应按照股权转让比例向恒康医疗做出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补偿

金额=当年承诺利润总额-当年实际实现的利润总额。公司章程约定，自 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未分配利润全部归属并分配给恒康医

疗，转让方不享有分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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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承诺期间 承诺指标 承诺金额 实际完成金额 未完成金额 

瓦三医院（注） 2015 年度 利润总额 91,300,000 96,256,734.14 不适用 

赣西医院（注） 2015 年度 净利润 21,000,000 22,555,058.51 不适用 

恒康源 2014.10.1-2015.9.30 净利润 23,500,000 16,694,525.16 6,805,474.84 

蓬溪医院 2014.6.1-2015.5.31 净利润 22,000,000 18,326,486.78 3,673,513.22 

资阳医院 2014.6.1-2015.5.31 净利润 6,500,000 2,341,307.87 4,158,692.13 

注：瓦三医院承诺利润总额是指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两者孰低）扣除企业所得税费之前的总利润额。赣西医院承诺净利润为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之后的金额且不包括子公司萍乡市赣西肿瘤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 

三、 业绩承诺差异说明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1、恒康源未完成业绩承诺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疲软导致行业整体增速下降以及医保控费

等政策不利因素的影响所致。 

公司将持续优化营销和销售策略，严控成本，持续改进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广大股东创

造更多的价值。针对未完成业绩承诺的金额，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公司有权直接从股权转让

尾款中扣除，目前尾款能够完全覆盖业绩承诺差额。 

2、蓬溪医院未完成业绩承诺主要是由于药占比以及人均住院费用控制等因素的影响所致。 

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加大学科和医生队伍的建设，塑造良好的品牌和口

碑，扩大医院的影响力。针对未完成业绩承诺的部分，公司指定专人进行催收，并已提起法

律诉讼，目前法院已受理。 

3、资阳医院未完成业绩承诺主要是由于当地开展体检业务的医院数量增加，导致行业竞

争加剧以及经济疲软导致市场萎缩所致。 

公司将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加大宣传力度、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针

对未完成业绩承诺的部分，公司指定专人进行催收，并已提起法律诉讼，目前法院已受理。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